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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报桂林市2017年雁山区大埠乡区立项农业综合开发
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(存量)立项的请示
桂林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：

根据自治区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《关于编报2017年国家农业 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（桂农办[2016 ]16号) 精神，我区农发办及时组织项目区相关单位开展了2017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申报工作，在实地勘测 、分析论证、宣传发动并广泛征求农民意愿的基础上，编制了2017年土地治理项目计划。

我区2017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位于雁山区大埠乡，涉及陶家村委陶家村、西头村两个自然村，大埠乡地理条件优越 ，距区政府9公里，距桂林市30公里。土地、水资源丰富。大埠乡党委、政府及项目区群众对 2017年实施农发项目积极性很高，强烈要求改善农业生产条件，增加收入。

经测算，项目总投资297万元，项目工程包括：水利措施投资133.36万元，田间道路工程投资112.48万元，临时工程7.42万元，独立费用16.87万元，基本预备13.51万元，其他工作及措施投入13.36万元。资金来源，其中：申请自治区财政资金270万元，雁山区财政配套资金27万元。

项目建成后，项目区农业基础设施能得到较大改善，改善灌溉面积 0.3万亩，新增节水灌溉面积0.245万亩，年节约用水量19.6万立方米；新增经济作物1.375万公斤；新增种植业总产值79.22万元。实现农民纯收入增加总额33.02万元。项目区农业人口1134人，人均纯收入增加291元。
综上所述，我区实施2017年雁山区大埠乡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条件已具备，通过项目的实施，可使项目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太大改善，对带动项目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较大推动作用，现将申报材料予以上报，请予立项扶持。
妥否，请批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桂林市雁山区财政局

           2017年1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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